
 

 

 

中共海南医学院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海医组〔2017〕2 号 

 

关于在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
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和老干部活动的通知 

 

各附属医院党委，各二级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省委教育工委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校实

际，学校党委决定近期组织开展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

和老干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慰问对象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推荐为慰问对象： 

（一）老党员（1949 年以前入党）。 

（二）党员本人或直系亲属患有重大疾病，或遭受意外

伤害，经济负担重，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三）党员赡养老人、抚养子女任务重，家庭月人均收

入低于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四）党员本人家庭因自然灾害，造成生活困难的。 

（五）特别困难的学生党员（以下情况之一，需提供证

明）： 



1.孤儿、没有直接资助者； 

2.残疾学生、父母没有固定收入；  

3.父母双方残疾，家庭没有固定收入；  

4.农村家庭，无 60 岁以下劳动力的；  

5.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需要支付巨额医药费用； 

6.被当地政府列为低保户和重点优抚对象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党员，不列入慰问范围： 

1．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交纳党费的，不按要求参加组

织生活的，不积极履行党员义务的； 

2.参与赌博或经常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 

3.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未满 1 年，或受到留党察看 2 年

处分未满 2年的； 

4.有其他不良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影响的。 

二、慰问对象推荐及方式 

各二级党组织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摸清底数，掌握实

情，做到不缺一户、不漏一人。准确掌握本单位生活困难党

员和老党员的生活状况及相关情况，每个二级党组织可报送

生活困难党员 3人，共计 60 人。一般 2016年元旦春节已经

慰问过的生活困难党员原则本次不再报送，特殊情况请予以

说明。 

慰问对象经校党委组织部从各二级党组织推荐上报的

名单审核报校党委审批确定后，遴选出 15 名报省委教育工

委作为 2017 年省委教育工委慰问对象，其余人选将由学校

党委组织部从代管党费中列支进行慰问。 

四、其他事项 

（一）各二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走访慰

问关爱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和老干部活动的重要意义。要



指定专人负责，认真审核，将真正困难的党员遴选报送。分

配的指标不是硬性规定，个别二级党组织如果确实存在较多

生活困难党员，可多报，最多不超过 8人，确实没有生活困

难党员的二级党组织可以不报，但务必做好宣教工作。 

慰问对象均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于暂时无法提供

证明材料但确实困难的党员，则由二级党组织出具说明，书

记签字盖章后方可报送。 

（二）各二级党组织务必于 1 月 7 日（周六下午 4 点）

前填写好《海南医学院 2017 年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情况调查表》、关于 XX 同志（学）生活困难情况的说明，并

附上证明材料（纸版盖公章）报校党委组织部。“登记表”

和“关于 XX同志（学）生活困难情况的说明”电子版请于 1

月 7 日下午 4点（周六）发至邮箱：hyzzb201504@126.com。 

 

附件： 

1.二级党组织生活困难、老党员慰问推荐人数分配表； 

2.2017 年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情况调查表 

3.关于 XX同志（学）生活困难情况的说明（样式） 

 

 

 

组织部 

2017 年 1月 5 日 

 

 

  中共海南医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2017年1月5日印发 



附件 1：二级党组织生活困难、老党员慰问推荐人数分配表 

序号 二级党组织 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 

（1949年以前入党） 
备注 

1 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3 0  

2 第二附属医院党委 3 3 
根据 

实际 

3 临床学院党总支 3   

4 高职院党总支 3   

5 中医学院党总支 3   

6 管理学院党总支 3   

7 药学院党总支 3   

8 口腔医学院党总支 3   

9 信息技术部党总支 3   

10 理学院党总支 3   

11 国际护理学院党总支 3   

12 公共卫生学院党总支 3   

13 热检学院党总支 3   

14 机关党总支 3   

15 研究生院党总支 3   

16 离退休党总支 3 2  

17 图书网络直属党总支 3   

18 外语联合党总支 3   

19 人文社科直属党支部 3   

20 科研直属党支部 3   

 合计 60 5  

  

 



附件 2           

2017 年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情况调查表（样式）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17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入党 

时间 
家庭详细住址 

家  庭  基  本  情  况 

联系电话 

类型 
家庭 

人数 

月人均 

收入(元) 
基本情况（详细） 

张×× 男 1940.12 1972.11 市××路××小区×幢×号 
困难/老党

员 
3 700.00 生活不能自理，子女下岗 

1390779*

*** 

          

          

          

          

          

注:1.此表请于 2017 年 1 月 7 日下午 4 点前将纸版盖章后报送组织部（电子版请于 1 月 7 日报送电子邮件至：hyzzb201504@126.com）。 

       2.慰问对象各栏目情况要求参照表格样式填写完整，不能留空，否则予以退回，基本情况栏应详细说明，不够可另附页。 

       3.慰问对象家庭基本情况中“类型”一栏请填写“困难党员”或“老党员”。 

4.学生需提供相关证明。



 
 

附件 3： 

关于 XX 同志（学）生活困难情况的说明 

（样式） 

党委组织部： 

XX 同志（学）,海南医学院 XXX党总支 XX部门的教职工，

（XX级学生），正式（预备）党员。因 XXXX（注明生活困难

原因）。经审核，该同志（学生）符合慰问条件，拟推荐为

2017年慰问对象。 

  

                      单位： XXX（二级党组织公章） 

                      书记（签名）： 

                       2017 年 1 月 7 日 

 

 

 

 


